江苏省粉尘健康危害早发现专项行动

（2024-2025年）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江苏省职业病防治条例》《江苏省“十四五”职业病防治规划》等要求，加强存在粉尘健康危害用人单位监督管理，切实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权益，特制定本行动方案。

一、目标要求

（一）总体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职业病防治法》《江苏省“十四五”职业病防治规划》，坚持预防为主工作方针，有效促进用人单位依法履行主体责任，摸清辖区内存在粉尘健康危害的工业企业，加强对危害严重行业企业的监督管理，督促指导粉尘危害超标用人单位开展专项治理，做到粉尘健康危害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切实保护广大劳动者职业健康。

（二）行动范围。《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中所列类别为严重的产生粉尘危害的工业企业,重点关注产生矽尘、石棉粉尘等职业病危害的在册职工10人及以上的中小微企业，有条件的地区实现工业企业全覆盖。

（三）目标任务。通过本次专项行动，完成下列目标任务。

1.到2024年12月底：

⑴摸清辖区内存在粉尘健康危害的职业病危害严重行业企业底数，粉尘危害项目申报率达到95%以上；

⑵对我委下发粉尘企业名单和开展职业健康检查但未申报企业名单，做到应核尽核，粉尘危害项目申报率达到95%以上；

⑶职业病防治能力明显提升，主体责任得到有效落实；

⑷粉尘危害浓度岗位合格率、接触粉尘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率明显提高。

2.到2025年10月底，纳入存在粉尘健康危害早发现专项行动的企业：

⑸职业健康培训率、粉尘危害因素定期检测率和职业健康检查率均达到95%以上；

⑹经专项治理，粉尘危害浓度岗位合格率达到85%以上；

⑺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企业粉尘危害申报率达到95%以上；

⑻已申报但未开展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应核尽核，接触粉尘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率达到95%以上；

（9）已申报企业年度更新申报率达到95%以上。

二、行动内容

（一）开展职业健康培训。督促指导纳入存在粉尘健康危害早发现专项行动的企业加强职业健康培训工作，企业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要接受培训，企业要组织接触职业病危害劳动者进行培训，培训内容要符合《用人单位职业健康培训大纲》要求。各地可以结合中小微企业帮扶、工伤预防培训工程等重点工作，为企业提供培训服务。

（二）开展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督促指导纳入存在粉尘健康危害早发现专项行动的企业对存在粉尘健康危害的岗位进行辨识和管理，如实申报粉尘危害，并及时完成年度更新申报。

（三）开展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督促指导纳入存在粉尘健康危害早发现专项行动的企业按照《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国家卫生健康委令第5号）等要求，委托有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开展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

（四）开展职业健康检查。督促指导纳入存在粉尘健康危害早发现专项行动的企业按照《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的要求，规范开展接触粉尘岗位劳动者的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

督促指导企业根据职业健康检查报告的结论，采取下列措施：

1. 对有职业禁忌的劳动者，调离或者暂时脱离原工作岗位；

2. 对健康损害可能与所从事职业相关的劳动者，进行妥善安置；

3. 对需要复查的劳动者，按照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要求的时间安排复查和医学观察；

4. 对疑似职业病病人，按照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建议安排其进行医学观察或者职业病诊断；

5.对存在粉尘健康危害的且劳动者职业健康有相关异常的岗位，立即改善劳动条件，完善职业病防护设施，为劳动者配备符合国家标准的职业病危害防护用品。

（五）开展专项治理。各地要将未开展粉尘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或存在粉尘危害超标岗位的企业纳入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督促指导企业设置有效的粉尘危害工程防护设施，并定期进行检修和维护，确保防护设施正常有效运行。指导治理后仍存在粉尘超标岗位的企业撰写自我评价报告，积极采取缩短工作时间、加强日常管理、规范配备个体防护用品等措施，切实降低劳动者粉尘危害接触水平。

三、步骤安排

（一）动员部署阶段（2024年4-5月）。各地要充分发挥职业病防治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作用，加强与同级市场监管等部门沟通，获取辖区内职业病危害严重行业企业信息，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的通知》（国卫办职健发﹝2021﹞5号），排查梳理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为精准开展粉尘健康危害早发现行动奠定基础。力争实现与工业信息、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等部门企业基本信息共享，将获取的企业信息与申报系统进行比对，掌握辖区内存在粉尘健康危害的工业企业信息，重点关注未申报的职业病危害严重行业的中小微企业，切实摸清底数，消除监管盲区。各地要结合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危害项目申报扩面行动、中小微企业帮扶、危害因素监测和“双随机、一公开”等工作，制定实施方案，周密组织部署，强化培训发动，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

（二）自查整改阶段（2024年6月-2025年4月）。

1.开展自查。督促指导纳入粉尘健康危害早发现专项行动的企业对照《粉尘健康危害早发现专项行动自查评估表》（附件1）开展自查工作。企业负责人要亲自组织开展自查自改工作，全面排查本单位接触粉尘危害因素的岗位、健康风险隐患，于2024年12月30前完成自查和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工作，填写自查评估表并留存备查。

2. 开展整改。纳入存在粉尘健康危害早发现专项行动的企业要根据自查情况，建立粉尘健康风险隐患问题台账和整改清单，逐项制定落实整治措施，依法开展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粉尘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和职业健康检查等管理工作。粉尘岗位浓度超标的企业要及时开展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设置有效粉尘危害工程防护设施，从源头控制粉尘健康危害，使作业岗位粉尘危害浓度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

各地要加强对存在粉尘危害岗位超标工业企业的督促指导，探索政府购买服务托管式、企业购买服务管家式、专业机构延伸服务式、企业联合委托式等模式，精准实施中小微企业粉尘危害专项治理帮扶工作。加强对存在粉尘危害风险隐患企业的监督管理，指导企业限期整改，实行闭环销号管理。

（三）评估总结阶段（2025年5-10月）。各地要在企业自查的基础上，对照《粉尘健康危害早发现专项行动自查评估表》对辖区内存在粉尘健康危害的工业企业开展督查评估，纳入专项行动不足100家企业的县（市、区），评估率须达到100%；100家及以上的县（市、区），抽查评估企业数量不得少于100家；市级要加强对县级的督促指导，抽查评估企业数量不得少于100家，评估结果填入自查评估表，自查评估表由企业留存备查。可以结合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申报提质扩面行动、“双随机、一公开”等重点工作同步进行。各地可以根据企业自查整改完成情况，合理安排抽查评估时间，可以整改完成一批评估一批，确保按时完成专项行动目标任务。专项行动期间，各设区市于每季度最后一个工作日前将工作开展情况、存在问题和困难以及工作建议报送我委职业健康处，我委将定期通报各地工作进展。   

各地要认真做好工作总结，客观评价粉尘健康危害早发现专项行动工作成效。各设区市卫生健康委于2025年9月30日前将粉尘健康危害早发现行动总结报告、《粉尘健康危害早发现专项行动相关工作统计表》（附件2）和《粉尘健康危害早发现专项行动市县级评估企业名单》（附件3）报送我委职业健康处，总结报告应包括粉尘健康危害早发现专项行动工作组织开展情况、经验做法、评估结果、取得成效等。

根据《粉尘健康危害早发现专项行动市县级评估企业名单》和各地总结报告，我委将组织对各地粉尘健康危害早发现行动工作进行督查，重点核查评估结果与企业实际符合情况；企业职业病危害申报、定期检测、职业健康检查等工作落实情况；纳入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和职业病危害风险隐患排查企业的整改和销号情况。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狠抓落实。各地要高度重视粉尘危害早发现专项行动工作，结合本地实际，细化优化实施方案，明确疾控、监督机构责任分工，绘制序时进度表，建立定期通报制度，采取扎实有效措施，强力推进专项行动取得实效。

（二）强化联动，合力推进。各地要在为乡镇（街道）减负的基础上,整合疾控中心、卫生监督所、卫生协管以及第三方机构力量，建立工作联动和信息沟通机制，采取多种方式，督促指导帮助企业开展粉尘健康危害早发现专项行动，进一步压实用人单位主体责任，切实保护劳动者职业健康。

（三）强化治理，统筹推进。各地要结合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申报提质扩面、危害因素监测、中小微企业帮扶等工作，发现并指导存在粉尘健康危害岗位超标的企业开展专项治理，督促企业落实粉尘危害卫生工程防护措施，为劳动者规范配备个体防护用品并督促指导配戴，有效降低劳动者接触水平。

（四）强化监管，形成闭环。各地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结合职业健康领域风险隐患排查化解、“双随机、一公开”等工作，督促指导企业落实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定期检测及职业健康检查等主体责任，拒不落实的，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附件：1.粉尘健康危害早发现专项行动企业自查评估表

2.粉尘健康危害早发现专项行动相关工作统计表

3.粉尘健康危害早发现专项行动市县级评估企业名单

附件1

粉尘健康危害早发现专项行动企业自查评估表
市    县（市、区）   企业名称（盖章）：                    

企业详细地址：                                         

企业填报人姓名：                        联系方式：                              

	类别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判定依据
	自查结果
	县级评估

结果
	市级评估结果
	省级评估结果

	
	
	
	符合
	不符合
	合理

缺项
	
	
	
	

	一、粉尘健康危害识别
	接触粉尘危害因素岗位识别
	1.全面排查工作场所各岗位，是否存在粉尘接触情况。
	/
	/
	/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二、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2.工作场所存在粉尘健康危害的，应当及时、如实向所在地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报危害项目，接受监督。
	按要求进行申报；申报内容与实际相符
	未进行申报；或申报内容与实际严重不符
	/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变更申报和年度更新
	3、重要事项变化时及时进行变更申报和年度更新。
	按要求进行变更申报和年度更新；且申报内容与实际相符
	未按要求进行变更申报和年度更新；或申报内容与实际严重不符
	上次申报后无重要事项变化
	□符合

□不符合

□合理缺项
	□符合

□不符合

□合理缺项
	□符合

□不符合

□合理缺项
	□符合

□不符合

□合理缺项

	三、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定期检测
	4.职业病危害严重的用人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职业病危害一般的用人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按要求开展定期检测，且检测点覆盖所有产生粉尘职业病危害的场所和岗位
	未进行定期检测；或检测点未覆盖所有产生粉尘职业病危害的场所和岗位
	/

/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治理措施
	5.在职业病危害定期检测过程中，发现工作场所粉尘职业病危害因素不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时，应当立即采取相应治理措施，确保其符合职业卫生环境和条件的要求。
	已按要求采取相应治理措施
	未按要求采取相应治理措施
	日常监测或定期检测、现状评价中均无不符合项
	□符合

□不符合

□合理缺项
	□符合

□不符合

□合理缺项
	□符合

□不符合

□合理缺项
	□符合

□不符合

□合理缺项

	三、职业健康监护
	岗前职业健康检查
	6.按照规定组织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
	按要求组织劳动者进行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
	未按要求组织劳动者进行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
	/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
	7.按照规定组织在岗期间的职业健康检查。
	按要求为在岗员工进行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且体检项目与体检周期均符合要求
	未按要求为在岗员工进行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或体检项目与体检周期不符合要求
	/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离岗时职业健康检查
	8.按照规定组织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
	按要求为离岗员工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未按要求为离岗员工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
	□符合

□不符合

□合理缺项
	□符合

□不符合

□合理缺项
	□符合

□不符合

□合理缺项
	□符合

□不符合

□合理缺项

	
	检查结果告知
	9.及时将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及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建议以书面形式如实告知劳动者。
	按要求将职业健康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
	未按要求将职业健康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
	/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复查对象处置
	10.对需要复查的劳动者，按照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要求的时间安排复查和医学观察。
	按要求安排需要复查和医学观察的劳动者进行复查和医学观察
	未按要求安排需要复查和医学观察的劳动者进行复查和医学观察
	不涉及复查对象
	□符合

□不符合

□合理缺项
	□符合

□不符合

□合理缺项
	□符合

□不符合

□合理缺项
	□符合

□不符合

□合理缺项

	
	职业禁忌处置
	11.不得安排有职业禁忌的劳动者从事其所禁忌的作业。
	有调岗手续，且调岗岗位与健康状况相适应
	存在职业禁忌劳动者，但未调岗
	不涉及职业禁忌的劳动者
	□符合

□不符合

□合理缺项
	□符合

□不符合

□合理缺项
	□符合

□不符合

□合理缺项
	□符合

□不符合

□合理缺项

	
	职业病病人报告
	12.发现职业病病人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时，应当及时向所在地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报告，确诊为职业病的，应当向所在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报告。
	按要求进行报告
	未按要求进行报告
	无职业病病人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
	□符合

□不符合

□合理缺项
	□符合

□不符合

□合理缺项
	□符合

□不符合

□合理缺项
	□符合

□不符合

□合理缺项

	
	疑似职业病病人诊断
	13.应及时安排对疑似职业病病人进行诊断,承担疑似职业病人在诊断、医学观察期间的费用；

如实提供职业病诊断、鉴定所需的劳动者职业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和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结果等资料。
	按要求安排疑似职业病病人进行诊断，承担诊断、医学观察期间等费用，并如实提供诊断鉴定所需资料
	未安排疑似职业病病人进行诊断；或未承担诊断、医学观察期间等费用；或未如实提供诊断鉴定所需资料
	无疑似职业病病人
	□符合

□不符合

□合理缺项
	□符合

□不符合

□合理缺项
	□符合

□不符合

□合理缺项
	□符合

□不符合

□合理缺项

	
	疑似职业病病人保障
	14.在疑似职业病病人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不得解除或者终止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
	诊断或医学观察期间未解除或者终止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
	诊断或医学观察期间解除或者终止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
	无疑似职业病病人
	□符合

□不符合

□合理缺项
	□符合

□不符合

□合理缺项
	□符合

□不符合

□合理缺项
	□符合

□不符合

□合理缺项

	
	职业病病人诊疗
	15.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排职业病病人进行治疗、康复和定期检查。
	按要求安排职业病病人进行治疗、康复和定期检查
	未按要求安排职业病病人进行治疗、康复和定期检查
	无职业病病人
	□符合

□不符合

□合理缺项
	□符合

□不符合

□合理缺项
	□符合

□不符合

□合理缺项
	□符合

□不符合

□合理缺项


备注：

1.县级抽查评估人员签名：                               评估时间：                             

2.市级抽查评估人员签名：                               评估时间：                             

3.省级抽查评估人员签名：                               评估时间：                             

4.此表由纳入粉尘健康危害早发现专项行动的企业保存备查。
附件2

粉尘健康危害早发现专项行动相关工作统计表
报送单位（盖章）：                                               

报送人及联系方式：                             

	设区市
	纳入专项行动企业家数
	申报企业家数
	开展粉尘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企业家数
	开展粉尘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家数
	纳入专项治理企业家数
	粉尘浓度岗位合格率（%）
	企业来源

	
	
	
	
	
	
	
	

	
	
	
	
	
	
	
	

	
	
	
	
	
	
	
	

	
	
	
	
	
	
	
	


备注：1.请各设区市于2025年9月30日前将此表报送至省卫生健康委职业健康处；

2.“企业来源”包括：已申报、同级市场监管等部门、省下发、职业健康检查系统等。

附件3

粉尘健康危害早发现专项行动市县级评估企业名单

报送单位（盖章）：                                               

报送人及联系方式：                             

	所在地区
	企业名称
	详细地址
	县级评估
	市级评估
	备注

	市
	县（市区）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备注：请各设区市于2025年9月30日前将此表报送至省卫生健康委职业健康处。



